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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946 证券简称：新乳业 公告编号：2020-057 

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以控股子公司股权质押进行贷款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股权质押基本情况 

近日，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成都分行（以下简称“招商银行”）、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（以

下简称“兴业银行”）签署《股权质押合同》，以公司持有控股子公司宁夏寰美乳

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寰美乳业”）的 51%股权质押给两家银行，合计申

请人民币 60,000 万元的并购贷款，用于支付收购寰美乳业股权的部分交易款。

其中，以寰美乳业的 28.05%股权质押给招商银行，申请人民币 33,000 万元的

贷款；以寰美乳业的 22.95%股权质押给兴业银行，申请人民币 27,000 万元的

贷款。 

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审议情况 

1、董事会决议情况  

2020 年 4 月 24 日，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0

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，审议通过了：2020 年度公司向金融

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70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（包括但不限于授信、借款、银行

承兑汇票、贸易融资、保理、押汇、出口代付等），有效期从 2019 年年度股东

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，授信期限内，授信额度可

循环使用。董事会授权由董事长或总经理（总裁）在上述授信额度内确定授信金

融机构及授信额度的具体调整事项，代表公司办理授信、借款、抵押、质押等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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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，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，无需再经董事会审议批准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

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并披露于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关于 2020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

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》(公告编号：2020-017)。 

2、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

2020 年 6 月 16 日，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0 年

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《中国证券

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并披露于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0-047）。 

三、质押标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宁夏寰美乳业发展有限公司  

注册资本：3,700 万美元 

注册地址：宁夏同心县豫海镇文化北街(豫海新居)4 幢 5 号营业房 

法定代表人：席刚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外商投资、非独资） 

经营范围：乳制品、食品及饮料的研制开发、销售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 

四、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 

公司在董事会、股东大会 2020年年度融资计划授权范围内分别与招商银行、

兴业银行签署《股权质押合同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与招商银行签订的《股权质押合同》 

1、贷款金额：人民币 33,000 万元 

2、贷款期限：3 年 

3、贷款条件：以公司持有控股子公司寰美乳业 28.05%的股权质押给招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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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，并依法办理质押登记手续。 

（二）与兴业银行签订的《股权质押合同》 

1、贷款金额：人民币 27,000 万元  

2、贷款期限：3 年 

3、贷款条件：以公司持有控股子公司寰美乳业 22.95%的股权质押给兴业

银行，并依法办理质押登记手续。 

五、本次股权质押对公司的影响  

公司本次质押控股子公司股权申请贷款事项，是基于公司经营情况所需，符

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公司整体融资安排，有利于促进公司长远发展。目前公司

经营状况良好，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，财务风险可控。本次质押控股子公司股权

不会对公司及质押标的寰美乳业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对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意见； 

3、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； 

4、股权质押合同；  

5、宁夏寰美乳业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 年 8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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